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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7 ]55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 2007 年
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为贯彻落实 2007 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依

据《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卫生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部组织制定了《2007 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

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 ,请按照要求组织实施 ,并将结果及时上报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七年二月六日

附件 :

2007 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

目　　录
112007 年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涉及生活饮用水安全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与专项整治工作计划

2～6 (略)

附件 1

2007 年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涉及生活饮用水安全产品

国家卫生监督抽检与专项整治工作计划

一、重点内容和指导原则

2007 年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涉及生活饮用水安全产品的国家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包括两部分内容 :

一是对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二是对生产经营场所和经营行为存在的突出问

题进行专项整治。两部分内容的开展都要针对可能存在卫生安全问题的产品和场所进行 ,并对发现的不合

格产品和违法生产经营企业采取曝光、处罚等措施 ,以体现国家监督抽检的针对性和严肃性 ,使国家卫生监

督抽检工作既达到规范和净化市场的作用 ,又充分体现对消费者的消费指导作用 ,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健

康权益。

二、工作要求

(一)做好相关培训和准备工作。卫生部将编印 2007 年国家卫生监督抽检工作手册 ,组织对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计划要求

和任务分配项目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抽检和专项整治的具体实施方案 ,并组织协调本辖区的专项整治

工作。要求明确各相关单位职责 ,落实人员和工作责任 ,开展相关培训 ,做好各项实施准备工作。

(二)严格产品抽检程序。国家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要严格按照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

规定》组织开展。各任务承担单位的负责人要加强对抽检工作的领导和检查 ,落实责任制度 ,使各项工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保证结果准确可靠 ,程序合法有效 ,对抽检工作中因工作疏忽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

依据《卫生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办法》和《卫生监督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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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产品的抽检和专项整治的信息发布工作。2007 年国家卫生监督抽检继续要求由承担抽检任

务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 ,及时查处抽检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并做好省际间的协查

和通报工作。抽检信息公布要依据《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规定》和《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

抽检指南》要求 ,既达到警示效果 ,又能指导消费。

(四)按规定上报产品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卫生部已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和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以下简称抽检信息汇总单位) 承担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

检的数据收集、整理、核对、汇总工作。各地要在产品抽检结果向社会通报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产品

公布文件上报卫生部卫生监督局 ,同时将不合格产品的相关执法文书复印件 (包括检验报告、执法文书等证

据) 、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总表 (包括电子版和文字版 ,格式见相应的附表) 按本计划要求的时限分别

上报至抽检信息汇总单位。

抽检信息汇总单位要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技术指导和咨询答复 ,开展相关培训和质量控制 ,及时对

各省抽检工作和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和工作评估 ,并将抽检汇总情况和工作评估意见函报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

(五)重视典型案件的查处和信息通报工作。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典型案件和重大案件

的查处指导工作 ,要强化新闻宣传意识 ,积极向社会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卫生抽检和专项整治工作进

展情况及查处的典型案例。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收集、整理本地区查处的典型和重大案件 ,每月 10

日前向卫生部卫生监督局上报本地区上个月发现或查处的 5 个典型案例。

(六)严格经费管理。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财政管理要求加强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向承

担任务的单位合理划拨经费 ,并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 ,保证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其他有关事项

(一)承担抽检样品的单位 (抽样单位)应将抽检样品、产品采样单 (复印件) 直接送至计划表中卫生部指

定的检验机构 ,检验机构至少应出具 4 份检验报告。抽样单位应将不合格产品采样单复印件、产品样品确认

告知书原件、检验报告原件和检验结果告知书原件各一份用特快专递方式邮寄到抽检信息汇总单位。

(二)请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承担 2007 年国家卫生监督抽检工作的联系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按附

表 6 的格式填报 ,并于 2 月底前报送卫生部卫生监督局。

不合格产品公布文件和典型案例上报联系人 :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 　徐娇、史根生、张凤

地址 :北京市西直门外南路 1 号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268792404

传真 :010268792408 　电子邮箱 :food @moh. gov. cn

(三)抽检信息汇总单位及联系人

11 食品抽检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1

联系人 :李业鹏

电话 :010280669309

传真 :010267711813 　电子邮箱 :liyepeng66 @sina. com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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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21

2007 年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卫生专项整治工作计划

一、目的意义

为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充分发挥卫生监督机构在打击违法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健康方面的作用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卫生部组织全国卫生监督机构对重点单位、重点人群和重点产品集中开展卫生

专项整治 ,重点解决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生产经营方面的突出问题 ,依

法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集中对违法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曝光、处罚等措施 ,以提高上述产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律

意识 ,树立卫生监督机构的良好执法形象 ,促进全社会卫生水平的提高。2007 年卫生部共组织 5 次全国性

专项整治活动。

二、重点整治内容

(一)餐饮业

11 工作目标 :对餐饮业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原料使用进行专项检查 ,严厉查处不符合餐饮业原料采购、使

用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违法行为 ,使餐饮业原料使用情况有根本好转。

21 重点内容 :使用不合格和来源不明的食用油、原料重复使用、不合理使用添加剂、不按规定要求索证

等行为。

31 范围和数量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 ,采取统一组织、集中行动的方法 ,按照本地

区大、中、小餐饮单位和农村学校集体食堂的数量 ,大型餐饮单位抽查总数不少于总数的 10 % ,中小型餐饮

单位抽查数量不少于总数的 5 % ,农村学校集体食堂抽查数量不少于总数的 50 %。

41 时间安排 :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 4 月份 ,5 月底前按附表 522 内容上报总结材料 ;第二阶

段 8 月份进行 ,9 月底前上报总结材料。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安排。

(二)农村食品

11 工作目标 :对农村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食品市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查处生产和经营不符合卫生要

求的定型包装食品 ,清理农村市场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

21 重点内容 :农村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集贸市场、食品商店经营的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以及标签说

明书不符合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的食品。

31 数量和范围 :重点整治农村乡镇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及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每个县集中抽查 2 个

乡镇的全部食品加工厂、5 个农村市场、20 个食品商店。

41 时间安排 :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 8 月份 ,第二阶段在 2008 年 1 月份 ,分别在 9 月底前和

2008 年 3 月初前按附表 523 的格式上报整治总结。

(三)保健食品

11 工作目标 :针对当前保健食品市场存在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行为 ,进一步规范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维护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健康。

21 重点内容 :普通食品中使用非食品成分、虚假标识和广告宣传、伪造和盗用批准文号等违法行为。

31 数量和范围 :每个区 (县) 检查食品批发市场 (如食品城、食品批发中心等) 、保健品批发零售商场、药

品经营企业等单位不少于 10 个。

41 时间安排 :2007 年 10～11 月份进行 ,12 月 10 日前按附表 524 的格式上报检查结果和总结。

(四)化妆品 (略)

(五)消毒产品 (略)

三、将专项整治与食品卫生长效监管机制建设有机结合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同时 ,依据《食品卫生法》和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 ,做

好食品、餐饮业的日常卫生监管工作 ,更好地发挥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在加强食品卫生监管、保护人民健康安

全方面的作用 ,具体要求如下 :

(一)要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业大力推进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进一步规范卫生许可和监督

工作。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将其作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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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日常监管的主要手段和措施。2007 年要扩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

单位的覆盖面 ,对乳制品、婴儿配方食品、蜜饯三类产品生产企业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二)进一步加强对餐饮等消费环节的食品卫生监管。2007 年要全面实现对餐饮业、学校食堂全面实施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在餐饮企业和集体食堂推行原料进货溯源制度。改进和加强对学校、社区、建

筑工地、农家乐旅游点餐饮和小餐馆的食品卫生监管 ,防控食物中毒事件和食源性疾病发生。

(三)开展节日长假和重大活动期间的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落实好对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事

故的应急处理措施。各地要在“五一”、“十一”、“春节”、重大活动期间 ,针对食品市场和餐饮消费环节容易

出现的食品卫生问题 ,加强对餐饮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 ,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要立

即依法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都要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对群众举报或媒体反映的安全

事故和隐患要及时核查处理。要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

有关要求做好食品卫生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 ,一旦发生事故 ,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卫生部文件
卫应急发[2007 ]29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第四季度食物中毒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6 年第四季度 ,我部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144 起 ,中毒4 922人 ,死亡 36 人。与 2005 年同期

相比 ,报告起数增加 3313 % ,中毒人数增加 4213 % ,死亡人数减少 3313 % ;与上季度相比 ,报告起数减少

3118 % ,中毒人数减少 1813 % ,死亡人数减少 4711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食物中毒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10 月 69 2 613 16

11 月 29 874 11

12 月 46 1 435 9

合计 144 4 922 36

本季度 ,10 月份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4719 %、中毒

人数的 5311 %、死亡人数的 4414 %。

(二)按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54 2 708 0

化学性 29 423 21

有毒动植物 50 1 422 15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1 369 0

合计 144 4 922 36

本季度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最多 ,分别占总报告起数的 3715 % ,中毒人数的

5510 %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最多 ;占死亡人数的 5813 %。

与 2005 年同期网络直报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14515 %、17912 % ,均

无死亡 ;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增加 10711 %、3511 % ,死亡人数减少 1215 % ;有毒动植物

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 1316 %、1514 % ,中毒人数减少 110 %。

与上季度相比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分别减少 3712 %、1511 % ,死亡减少 4 人 ;化学

性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不变、中毒人数减少 3313 % ,死亡人数增加 1617 % ;有毒动植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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